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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简街道办岛东大道 18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卢风

项目名称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湛江钢铁一二号焦炉新增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一二号焦炉共有 4座 65孔 7米顶装焦炉，年产 320万吨焦炭。在炼

焦过程中，炭化室产出大量的荒煤气，经过焦炉上升管、桥管、集气管冷却集合后送入化产系

统进行净化处理。荒煤气经过焦炉上升管时温度高达 650～850℃，含有大量的显热，为降低焦

炉荒煤气温度便于后续焦化工艺处理，传统工艺采用喷氨水急冷的工艺冷却高温荒煤气，使荒

煤气急剧降温至 80-85℃。该工艺流程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荒煤气显热，而且需要大量的循环冷却

水和冷却电力，导致能源浪费。

焦炉荒煤气的显热巨大且未被有效利用，其已成为当前炼焦行业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的热

点和新途径。在此背景下，考虑到不影响焦炉主工艺生产、核心设备需安全可靠、显热回收指

标领先等方面，建设单位拟投资建设“一二号焦炉新增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项目”（以下简称“建

设项目”），重点对一二号焦炉荒煤气显热进行回收，以节约能源，达到节能降耗目的，并实现

经济效益。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委托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0月编制完成《宝钢湛

江钢铁有限公司湛江钢铁一二号焦炉新增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于

2023年 11日取得“关于湛江钢铁一二号焦炉新增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批复文件号为“宝钢股份[2023]36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

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进行职业病

危害预评价。为此，湛江钢铁特委托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其“湛江钢铁物流部

混铁车加盖改造（二期）”的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

项目组人员 张尔益、胡潇泊、白勇鹏、田凯、赵昆南

现场调查人员 张尔益、白勇鹏 调查时间 2023.8.12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卢风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
现场采样、

检测时间
/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

现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及检测结果.

/

评价结论与建议

（1）根据建设项目的生产工艺流程、使用的原辅材料和工程分析，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硫化氢、氰化氢、氨、一氧化碳、焦炉逸散物、氮氧化物、二氧

化硫、苯系物、酚、萘、噪声、高温。

（2）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XG1-2019），依据《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号），建设单位可分为“C31 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中的“C311 炼铁”；建设项目属于“C2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中的

“C252煤炭加工”综合分析，判定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

（3）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

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4）建设项目关于应急救援设施、职业卫生专项投资的内容阐述不完善，建议在职业病防

护设施设计专篇中进行详细设计。

（5）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见下表

表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关键控

制的点

关键控制

环节

关键控制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关键职业病危害控制措

施

炉修工

（含新增劳

动定员 2人）

余热回收

装置、汽包

硫化氢、氰化氢、氨、

一氧化碳、焦炉逸散物、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苯

系物、酚、萘、噪声、高

温

自动化、密闭化、管道化

生产，自然通风措施，一氧化

碳检测报警音，个体防护用

品，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

管理。

（6）建设单位应按照本报告的补充措施和建议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并按照“三同时”

要求严格执行。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分析认为建设项目基本执行了国家职业病防治

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在今后工程设计和工程建设中，若建设项目在生产设备、工艺技术、原辅材料不变更的情

况下，能将建设项目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保养到位，并将本报告书提出的职业病危害

控制补充措施予以落实，并保证职业卫生专项资金的投入，预计工程建成运行后，工艺装置区

操作工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水平满足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建设项目生产过程可能存在或产

生的职业病危害可得到较大程度的预防和控制，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

法规、标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1．《预评价报告》对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工艺设备、

技术材料等描述完整；

2．《预评价报告》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对劳动者

健康危害程度的分析较全面；

3．《预评价报告》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类型判定准确；

4．《预评价报告》对建设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拟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体防护用品分

析和评价正确；

5.《预评价报告》对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置及有关制度建设的建

议符合要求；

6.《预评价报告》针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提出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建议合理、

可行；

7.《预评价报告》结论正确。



专家组建议：

1.完善各工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预期浓度（强度）范围和接触水平分析；

2.完善有毒气体报警值设置的分析评价；

3.完善个人防护用品分析评价和补充措施建议；

4.完善外委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分析；

5.完善关键控制点及控制措施分析。


